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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本标准由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本标

准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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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河湖监管工作中，无人机遥感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时效性和灵活性，可以

快速获取各类地表目标的分布、种类及几何特征等指标，通过与相关河湖基础资料叠

加分析，得到较为直观的河湖水域岸线的环境现状，为河湖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因此，

有必要制订无人机在河湖监管领域的应用技术标准，从外业实施到内业数据处理、分

析、成果的提交等河湖监管作业流程，对监管目标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目标识别、

提取以及成果做出相应规定，为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提供指导，实现技术应用的规范

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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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标准规定了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的工作流程及技术要求，从无人机应用模式及场景、

无人机应用系统要求、技术设计、作业流程、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成果质量控制等

方面，规定了无人机在河湖监管领域的应用技术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河湖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使用无人机对河湖形象面貌进行检查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4950—2009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7931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39612—2020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SL 219—2013 水环境监管规范 

CH/Z 3001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CH/T 3002 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 

CH/Z 3003—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CH/Z 3004—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CH/Z 3005—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DD 2013—12 多/高光谱遥感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GB/T 36540—2018 水体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CH/T 3007.1—2011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数字高

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 

DB 63/T 1954—2021 水文流量监测 无人机操作规程 

GB/T 39610—2020 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技术规程 

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GB/T 38996 民用轻小型固定翼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要求 

GB/T 38997 轻小型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控制与导航系统通用要求 

3 术语 

3.1 河湖监管（River and lake Supervision） 

河湖监管是指河湖监督管理部门对河湖的各项环境因素、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主要包

括水域岸线监管、河湖采砂监管、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监管、水环境监管等。 

3.2 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系统（River and lake Supervision UAV Application System) 

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系统是指采用无人机技术实现河湖监管的整套系统。主要包括无人

机飞行平台、飞行控制系统、任务载荷系统、地面测控系统、地面保障系统以及数据处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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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 UAV Automatic Airport System 

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是一种能够远程操控无人机执行航线任务，免拆装、自动起飞降落

执行航线任务，兼有充电、停机、实时传输、数据存储等功能的整套系统。 

3.4 概查 General Survey 

概查是指针对河湖水域岸线开展全面的检查，采集宏观基础信息。 

3.5 详查 Detailed Survey 

详查指按照检查需求，针对重点区域开展详细检查，采集水域岸线、涉河建设项目和活

动、河湖采砂、水环境等相关信息。 

3.6 应急检查 Emergency Survey 

应急检查指针对影响河湖行洪、生态安全的自然灾害（如山洪、堰塞湖、泥石流等）、

人为活动（如采砂、重大水污染事件等），采用无人机对受灾或受污染区域内的河湖状态、

水文要素、水环境等进行应急监测。 

4 基本原则 

4.1 适用性原则 

无人机河湖监管应用需根据具体的监管目标，选择适宜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确保监

管成果的可靠性、时效性。 

4.2 规范性原则 

无人机河湖监管应用需以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确保监管成

果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客观性。 

4.3 可行性原则 

无人机河湖监管应用具体技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标准规定，综合考虑监管效率、无人机

技术水平等因素，确保无人机应用的可行性。 

4.4 安全性原则 

无人机河湖监管应用需严格遵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空中交

通、实名登记、驾驶员管理以及运行等相关规定，确保无人机操作的合法性、合规性与安全

性。 

5 应用模式与应用场景 

河湖监管无人机技术应用适用于传统人工监管模式信息获取不丰富（受限于视野导致观

察不全面、不清晰、无法定量分析）、获取不及时、作业效率低、突发状况下人员难以到达

现场等情况。 

5.1 应用模式 

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分为概查和详查两个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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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查为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提取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水域和岸线变化情况，并

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可疑区域。 

详查为对无人机概查、卫星遥感或人工等手段发现的可疑区域进行详细调查，以及对临

时发生的洪涝、地质灾害、突发事件的事发地进行应急检查。 

5.2 应用场景 

根据河湖监管的内容划分，可分为水域岸线监管、河湖采砂监管、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

监管以及水环境监管四种应用场景。 

5.2.1 水域岸线监管 

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提取水域岸线基础信息，叠加河湖管理范围线、河湖岸

线分区信息，为水域岸线监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无人机采集内容参照表格 5.2.1。 

表 5.2.1 水域岸线监管内容对照表 

序号 内容 

提取要素 

位置 长度 面积 边界 
阻碍行洪障碍物类

型、高度、体积 

1 围垦湖泊、河流 √ √ √ √  

2 种植高秆作物、林木 √  √ √ √ 

3 岸线、沙洲开发利用 √ √ √ √  

4 围网养殖 √  √ √  

5 堆放固体废物 √  √ √ √ 

5.2.2 河湖采砂监管 

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激光雷达等技术，掌握河道采砂现状，并与许可采砂范围等

信息叠加，对旱采机具、水采船只的工作状态进行数据采集。 

无人机采集内容参照表格 5.2.2。 

表 5.2.2 河道采砂监管内容对照表 

5.2.3 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监管 

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激光雷达等技术，采集临、跨、穿河建筑物或构筑物体量、

涉河活动等信息，为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序号 内容 

提取要素 

位置 
采砂机具、船只

数量 
边界 采砂方量 

1 旱地挖砂取土 √ √ √ √ 

2 
采砂船水下采砂

作业 
√ √   



 

4 

 

无人机采集内容参照表格 5.2.3。 

表 5.2.3 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监管内容对照表 

序号 内容 

提取要素 

位置 
占地 

面积 
边界 

建筑物高

度、层数 

建筑物类型、

活动性质 

1 
河湖管理范围内

建筑物、构筑物 
√ √ √ √ √ 

2 
打井、爆破、集市

等生产活动 
√ √ √  √ 

 
5.2.4 水环境监管 

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多/高光谱遥感、水文雷达等技术，检查污染源、污染范围、

黑臭水体、水华污染范围以及突发灾害对水体的影响等水环境状况。 

无人机采集内容参照表格 5.2.4。 

表 5.2.4 水环境监管内容对照表 

序号 内容 

提取要素 

位置 面积 边界 
水体污染

程度 

1 清洗车辆、容器 √    

2 向河湖排放污水 √ √ √  

3 水生植物污染 √ √ √ √ 

4 水体黑臭现象 √ √ √ √ 

5 设置排污口 √    

6 突发洪涝、地质灾害 √ √ √  

6 无人机应用系统参考要求 

针对河湖监管不同的应用模式和应用场景，具体的无人机应用分项系统须具备如下参考

要求： 

6.1 无人机飞行平台 

无人机飞行平台的类型包括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复合翼无人机： 

a) 多旋翼无人机，是一种具有三个及以上旋翼轴的特殊的无人驾驶直升机。主要适用

于快捷、悬停、低速、有垂直起降和悬停要求的河湖监管任务类型。 

b) 固定翼无人机，是机翼外端后掠角可随速度自动或手动调整的机翼固定的一类无人

机。主要适用于长距离远程且具备起降条件的河湖监管任务类型。 

c) 复合翼无人机指的是固定翼与多旋翼无人机型的组合。主要适用于地形起降条件较

为恶劣、监管范围较大或距离较长的河湖监管任务类型。 

根据作业区域的位置、形状、海拔、地形、空间分布等自然地理特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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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无人机机型，具体参考表格 6.1。 

 

表 6.1 适用机型参考对照表 

目标类型 监管目标 特性、环境 参考机型 

点状目标 

采砂船、建筑物、

构筑物、排污口等

对象 

快捷、悬停、低速； 多旋翼 

线状目标 河流、渠道等对象 

顺直（弯曲系数<1.3），作业长

度>1/2 航程； 

多旋翼、固定

翼、复合翼 

弯曲（弯曲系数>1.3），作业长

度<1/2 航程； 
多旋翼 

面状目标 湖泊、水库等对象 

面积<5km2；岸线发育系数>2；

地形高差>1/2 航高； 
多旋翼 

面积>5km2，岸线发育系数<2；

地形高差<1/2 航高。 

固定翼、复合

翼 

6.2 飞行控制系统 

基础飞行控制系统用于无人机的航线规划、自主飞行控制和飞行管理，主要包括飞行控

制计算机、自动驾驶仪、GNSS、航姿测量系统、高度计等。 

根据实施流程自动化的程度对河湖监管无人机巡航模式分为： 

（1）人工操控巡航 

根据监管任务设计航线，手动操作无人机按照设计航线执行任务为半自动巡航作业；起

降及采集过程均为人为操作的为手动巡航作业。 

a) 飞行模式参考要求：要求具备手动、辅助、任务、返航四种以上飞行管理模式； 

b) 信息显示参考要求：具备实时测量风速、气压高度、电机（发动机）转速等信息； 

c) 姿态控制参考要求：能稳定控制飞行姿态，侧滚角误差小于±2°，俯仰角误差小于

±2°，偏航角误差小于±6°，偏航距小于±20 m，航高差小于±20m。 

（2）全自动巡航 

远程操控无人机执行航线任务，免拆装、自动起飞降落执行航线任务，兼有充电、停机、

实时传输、数据存储等功能的整套系统，全自动巡航作业模式可采用同站式巡查、异站式巡

查和多机场联动，整个流程模式实现自动化。无人机自动化机场由无人机、自动停机坪、外

环境感知系统和后台控制中心四大部分组成。 

a) 自动充电参考要求：功率不小于 1700W，充电周期不长于 120 分钟； 

b) 工作环境温度参考要求：-30℃-50℃； 

c) 外部环境感知参考要求：风速、风向、雨量、温度、湿度、气压； 

d) 后台通讯参考要求：支持 10/100/1000Mbps 自适应以太网口/4G/5G 通讯。 

e) 自动停机坪空间分布参考要求：空间分布距离原则上不超过无人机作业半径，智能

复合翼无人机自动机场可参考间隔 60km 半径布设，智能旋翼无人机自动机场可参

考间隔 10km 半径布设。 

f) 中继基站空间布设要求：当全自动巡航作业距离大于无人机自身数据链传输距离

时，应布设中继基站；基站应布设在通视性良好的开阔地带，不同基站空间分布应

不超过其最大信号传输距离。 

根据作业任务的周期、性质以及目标水域的范围、空间分布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选择飞控类型，具体参考表格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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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适用飞控类型参考对照表 

监管模式 特点 参考飞控类型 

概查 周期性；范围较大。 全自动巡航、人工操控巡航（半自动） 

详查 
目标较为明确；范围较小； 

临时性、突发性；多角度信息获取。 

人工操控巡航（半自动、手动） 

 

6.3 任务载荷系统 

任务荷载系统包含可见光照相机、视频相机、热红外相机、多光谱相机、高光谱相机、

激光雷达扫描仪、合成孔径雷达以及水文监测仪等传感器。 

a) 可见光照相机用于拍摄河湖监管现场照片，可制作全景图片、数字正射影像图和实

景三维模型，用于提取位置、现状画面、几何特征等要素。 

参考要求：有效像素不低于 1500 万，感光度不低于 ISO100，影像获取速率优于 1

幅/s，相机最高快门速度应不慢于 1/800s，相机镜头为定焦镜头、且对焦无穷远。 

b) 视频相机记录动态的河湖监管现场视频和照片，用于提取位置、现状画面等要素。 

参考要求：总像素不低于 92 万（1280*720），光学变焦不低于 20 倍，视频图像延

时小于 50ms，推荐配备人工智能识别功能。 

c) 热红外相机用于记录水体温度变化监测的图像信息，可制作热红外影像，用于提取

位置、水体污染程度、温度等要素。 

参考要求：像元数大于 320×280，热灵敏度小于 100mk，测量精度小于±3K，图像

传输速率不低于 40Hz。 

d) 激光扫描仪用于采集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提取监管目标高程信息，可制作数字地表模

型，用于提取位置、几何特征（长度、面积、体积）等要素。 

参考要求：绝对精度优于±5cm，最大测量距离大于 300m，最大视场角大于 300°，

定向精度优于 0.1°，姿态精度优于 0.05°，点云采集速度大于 200000 点/s。 

e) 多光谱相机用于采集水体多光谱通道光谱信息，可制作多光谱影像，用于提取位置、

污染程度等要素。 

参考要求：光谱最少由蓝色、绿色、红色、红色边缘和近红外波段组成，像素大小

大于 480×480，影像获取速率优于 1 幅/s，相机镜头为定焦镜头。 

f) 高光谱相机用于采集水体高光谱通道光谱影像信息，可制作高光谱影像，用于提取

位置、污染程度等要素。 

参考要求：光谱范围不小于 450-950nm，光谱分辨率不低于 10nm，通道数不少于

125，高光谱成像速度不低于 5Cubes/s，数字分辨率不低于 12bit，配备 GPS 实时触

发模块。 

g) 合成孔径雷达用于复杂天气下采集水体雷达影像，用于提取水体周边环境现状、水

体淹没范围等信息。 

参考要求：成像宽幅不小于 1 公里，影像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0.5m。 

h) 水文监测仪用于采集水体要素基本水文参数信息，可提取流量、流速等信息。 

参考要求：工作温度：-20 度－40 度，湿度不低于 80%，各项参数的灵敏度、准确

度满足监测要求。 

根据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场景需求，确定监测目标、搭载设备以及数据提取要素类型，

具体参考表格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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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适用任务载荷参考对照表 

应用

模式 

应 用

类型 

监管内容 监测目标 提取要素 参考载荷系统 

概查 通用 
河湖管理范围内

所有变化 

水体、周围地物

及环境 

变化情况、位置、

现状、边界、污染

程度等 

可见光/视频相机、

*热红外相机、*多/

高光谱相机、*激光

雷达设备等 

详查 

水 域

岸 线

监管 

围垦湖泊、河流 农作物、耕地 位置、现状、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种植阻碍行洪的

高秆作物、林木 
树木、园林 

位置、面积、高度、

现状、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激光雷达 

沙洲开发利用 沙洲 位置、现状、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围网养殖 围网、网箱养殖 位置、面积、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倾倒（堆放、贮

存、掩埋）固体

废物垃圾 

固体废弃物 位置、面积、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河 湖

采 砂

监管 

旱采 
采砂机具、砂石

堆放 

位置、面积、体积、

现状、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激光雷达 

水采 
采砂船、运砂

船，砂石堆放 

位置、面积、现状、

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激光雷达 

涉 河

建 设

项 目

和 活

动 监

管 

河道管理范围内

建筑物 

民房、大棚、厂

房、游乐设施等 

位置、占地面积、

建筑高度、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倾斜相机 

河湖管理范围内

构筑物 

坝、闸、泵、桥

梁等构筑物 

位置、占地面积、

构筑高度、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倾斜相机 

打井、爆破、集

市等生产活动 
活动区域现场 

位置、占地面积、

现状、变化 
可见光/视频相机 

水 环

境 监

管 

清洗车辆、容器 可疑车辆、容器 位置、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向河湖排放污水 水体 
位置、污染程度、

现状 

*可见光 / 视频相

机、多/高光谱相机 

水生植物污染 藻类植物、水体 
位置、污染程度、

现状 

*可见光 / 视频相

机、多/高光谱相机 

水体黑臭现象 水体 
位置、污染程度、

现状 

*可见光 / 视频相

机、多/高光谱相机 

设置排污口 排污口、水体 
位置、污染程度、

现状 

*可见光 / 视频相

机、热红外相机 

突发洪涝、地质

灾害 

水体、滑坡、泥

石流 

位置、水文参数、

灾害程度、现状 

可见光/视频相机、

*水文监测仪、*合

成孔径雷达 

备注 带*为可选择性载荷，不同载荷需要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6.4 地面测控系统 

地面测控系统包括接收机、测控计算机、供电系统等硬件，以及航线规划、地面测控等

软件。 

a) 控制系统参考要求：控制计算机配置应满足航线规划和航行控制的运行需求； 

b) 供电系统参考要求：应保障地面站系统连续工作，保证地面站系统遥控无人机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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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c) 地面站系统参考要求：应能保证实时接收通讯信号和控制无人机飞行。 

6.5 地面保障系统 

地面保障系统是利用无人机进行河湖监管的基本保障，包括设备运输箱、运输车、无人

机地面防尘垫以及保障安全工作的安全人员。 

a) 设备运输箱参考要求：应牢固结实，内部应有足量的泡沫棉来保障拆卸收纳的无人

机零部件免受磕碰； 

b) 存储空间参考要求：运输车辆应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以装载无人机等设备，对于大

中型无人机宜配备专用运输车辆； 

c) 防尘设施参考要求：应配备足够大的无人机地面防尘垫于无人机起降时置于无人机

下方。 

6.6 数据处理系统 

数据处理、分析系统是用于实现对无人机获取的影像、视频、多光谱/高光谱影像数据、

激光雷达点云、合成孔径雷达影像等数据的现状、几何特征、水质、水文等参数进行处理、

信息提取的系统。 

a) 数据处理参考要求：通过专业软件将原始数据处理成标准格式的成果数据； 

b) 数据提取参考要求：根据目标监管对象外观表象、几何特征、水体参数等进行对比

计算、提取关键信息。 

7 无人机河湖监管技术作业流程 

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按下面作业流程图实施。 

表 7 技术作业流程图 

 

7.1 前期准备 

7.1.1 资料收集 

收集作业区域所在地理位置、地形、气象条件、海拔高度、植被覆盖、空间分布特征等

基本资料，收集当地河湖管理相关的水域岸线保护规划、采砂管理、涉河建设审批管理等基

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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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现场查勘 

对航摄作业区域进行现场查勘，根据测区情况，选取无人机起降场地。选定的起降场地

应平坦开阔，净空条件良好，周围无强电磁干扰。暗访拍摄还需注意考虑起降场地的隐蔽性

和卫星搜星状况，以及紧急应急备降场地等情况。 

7.1.3 确定无人机应用系统 

根据监管任务需求、已知资料及现场踏勘情况，综合章节 6 内容确定河湖监管无人机应

用系统配置方案及监管模式。 

7.1.4 空域申请 

根据飞行任务性质，按照规定向相关军民航空管理部门申请临时空域。 

7.1.5 地面辅助 

常规测绘航拍业务根据载荷相机和定位精度需求确定像控点的位置与数量，如无人机系

统自带 RTK 或 PPK 等功能，可结合业务需求适当减免相控。像控点布设原则参考《GB/T 

39612-2020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在无人机机载光谱仪飞行采集地面标准参考反射率板的同时，可采用标准光谱仪对地面

标准参考反射率板进行同步光谱测量，并进行反射率计算，以提升反演精度。测量和计算方

法参考《GB/T36540-2018 水体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7.1.6 航线设计 

概查和详查两种模式下的航线设计参考因素见表格 7.1。 

表 7.1 不同监管模式航线设计参考因素表 

设计

因素 
概查 详查 

航 摄

分区 

根据水域整体几何特征、地形高差、无

人机系统参数综合设计分区。 
面积或高差较小的区域可不考虑分区。 

航 线

重 叠

度 

单个视频航线无法覆盖监管区域，航带

间拍摄保证航带间重叠度优于 5%即可； 

可见光、热红外、光谱影像航拍航向重

叠度优于 65%，旁向重叠度优于 30%；

数字快拼图影像航拍航向重叠度优于

30%、旁向重叠度优于 20%; 

实景三维模型影像航拍航向重叠度优于

80%、旁向重叠度优于 70%； 

雷达航摄旁向重叠度优于 20%。 

对于宽度较窄的河道或单点目标水体，如不

获取数字正射影像图或实景三维模型，可采

取单线巡查方式，不再考虑重叠度。 

航 线

敷设 

视频拍摄一般沿水域中心线或岸线方向

敷设航线，如河道较宽单线无法覆盖，

可沿垂直于岸线方向敷设航线； 

可见光、热红外、光谱影像航拍航线方

向垂直于岸线方向，保证最外侧航线多

可见光航拍尽量避免连续相片像主点落水； 

保证最外侧航线覆盖目标物体几何范围边

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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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条基线；雷达航摄旁向覆盖需多出

几何边缘外一条航线； 

摄 影

航高 

视频拍摄根据水域整体情况确定分辨率

设计拍摄距离，参考 70m-300m； 

可见光、热红外、光谱影像航拍可参考

影像空间分辨率可参考优于 20cm 设计

飞行航高，参考 120m-500m； 

雷达航摄根据激光设备性能参数设定航

高，参考 120m-500m； 

视频和照片拍摄可参考优于 1cm 分辨率设

计拍摄距离，暗访等隐蔽拍摄情况可适当提

升航高，个别采砂（需采集人脸、车号等微

观信息）或排污口等较小监管目标适当降低

航高，参考 30m-90m； 

可见光、热红外、光谱影像可参考影像空间

分辨率优于 3cm 设计飞行航高，参考

30m-120m； 

水文探测仪设计航高不宜超过水面 50m。 

时 相

选择 

监管周期根据河湖管理要求确定，作业

时相可选择天气条件良好的情况。 

考虑任务紧急性或者雷达、多光谱、热红外

等不受光照天气影响的拍摄可不考虑时相； 

7.2 数据采集 

7.2.1 飞前检查 

a）机身检查 

作业人员应仔细检查机身是否有裂纹、螺丝钉或紧固件有无松动或损坏、螺旋桨有无损

坏变形以及安装是否紧固、电池安装是否牢固； 

b）动力检查 

无人机电池电量是否充足、有无鼓包现象、所需油料是否充足； 

c）飞检记录 

无人机组装完成后，进行整机检查，确保各部件都正常工作，并进行详细的记录，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升空作业； 

d）自动机场系统飞检 

对于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应设置包含上述检查的自检过程，符合作业要求才能正常作

业，若出现异常，应发出警示，工作人员须到现场排除故障，方可继续作业。 

7.2.2 气象条件 

无人机应在气象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实施航摄飞行，出现以下天气条件应终止飞行。应急

业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低气象条件要求。 

a）降雨、降雪等天气：中雨或中雪，即单位面积上水/雪深 10mm 以上； 

b）极端高温或低温天气：气温低于-20℃或高于 40℃； 

c）大雾天气：能见度小于 150m； 

d）大风、强对流天气：7 级风，即风速超过 14m/s 以上。 

7.2.3 航飞作业 

1）飞行执行 

a）在设备检查完毕，并确认周边环境安全，将无人机解锁起飞； 

b）起飞时飞手时刻观察无人机飞行状态，通过无人机传输回来的参数观察无人机状态，

若有紧急情况，及时操控无人机返航； 

c）无人机到达安全高度并自动进行航摄任务飞行时，留意地面站反馈的无人机电池状

况、飞行速度、飞行高度、飞行姿态、航线完成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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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自检完毕后，自动起飞巡航，飞行过程中，通过图传系统、通

信链路、通信中继站、光纤网络将飞行数据、飞行参数实时传送至显示器，达到实时监管的

效果。 

2）采集过程 

概查模式下，按照全自动巡航或半自动巡航模式按照设计的航路点对目标区进行航摄飞

行采集数据即可。 

详查模式下，采集点状区域照片时，可见光相机采集除竖直角为 90°的下视照片外，还

应将竖直角调整为 45°，按照水平角 45°的间隔环绕该点状区域拍摄 8个方位组照片构成 360°

环绕影像；采集点状区域视频时，以监管目标为中心沿水平方向 360 度环绕飞行，以竖直向

下 45°角度拍摄，以上情况根据实际地形、周边地物以及视线遮挡情况适当调整角度。 

其他具体采集过程注意事项参考表格 7.2。 

表 7.2 航摄作业注意事项表 

应用模式 应用场景 信息采集要点 

概查 通用 

视频拍摄时，如河道较宽，垂直向下拍摄无法保证覆盖整个河

道时，在保证分辨率的前提下，可以调整拍摄视角，沿飞行方

向适当倾斜角度拍摄； 

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应根据作业区域内具体的自然环境、作业

环境规划合理监管范围，定期开展全自动巡查作业； 

发现可疑目标及时发出警示并转为详查模式。 

详查 

水域岸线监

管 

应根据地面站显示前端的信息反馈，适当调整飞行高度，通过

即时反馈的观测效果，发现河湖岸线管理中可疑的问题。 

河湖采砂监

管 

无人机监管水下采砂时，需重点关注河面长时间不移动的可疑

船只，对该船进行水平方向 360 度环绕飞行，记录该船只船号

以及周围标志性地物信息； 

无人机监管旱地采砂时，可对重点区域进行重点巡查，一旦发

现非法旱采，即使用无人机抵近拍摄，同时记录非法采砂位置、

设备、人员等信息； 

当采砂环境较为复杂，车、船、构筑物数量较多难以分辨采砂

主体时，应保持无人机在处于较高的航高，获得较大的视场角，

采集全场景照片，再进一步判别采砂主体，获取细节信息； 

针对事件频发或敏感水域，适当增加监管巡查频率。 

涉河建设项

目与活动监

管 

重点采集目标建筑物与周边水域主体的空间相关位置； 

捕捉判别建筑物类型或活动性质的重点信息； 

对于线状或者面状可疑目标多采用无人机多航线航摄飞行方式

并满足一定航向和旁向重叠度要求获取目标区域数据。 

水环境监管 
针对水环境监管，无人机操作过程注意及时调整飞行高度和速

度，确保最佳监测效果。 

3）返航降落 

在完成数据采集任务后，控制无人机返航降落到指定地点。如若遇到特殊情况，选择合

适安全的地点降落，降落时应确保降落地点安全，避免路人及车辆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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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成果导出 

每一架次航摄飞行后，及时将采集的数据导出并备份；应在现场对航摄数据进行初步检

查和整理。 

a）检查航摄数据是否完整记录； 

b）检查原始数据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7.2.5 应急处理 

a）航摄作业过程中，应根据可能出现数据链中断的情形设置失联返航时间，失联一定

时间后，无人机自主返航； 

b）航摄作业过程中，无人机失联后在预计时间内仍未返航，应根据无人机失联前最后

的地理坐标和机载追踪器发送的报告等信息及时寻找； 

c）航摄飞行作业时，若任务设备出现故障无法恢复，应立即中止作业并返航，将设备

问题排查解决后再进行飞行作业； 

d）航摄飞行作业时，若无人机出现失去动力等机械故障，应立即操控无人机在安全区

域紧急降落； 

e）航摄飞行作业时，若发生无人机坠机事故，应立即上报并妥善处理，防止次生灾害

或环境污染发生； 

f）航摄飞行作业时，若发生外界环境恶化威胁到无人机或者人员安全的情况，应立即

操控无人机返回，并立即撤离现场。 

g）对于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出现上述 a）b）e）情况时，应按照上述方式处理。同

时应设置无人机系统在出现设备故障、飞行环境恶化情况时触发自动返航。另外，还应在无

人机巡查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距离来设置多处紧急降落场地，方便无人机紧急降落。 

7.2.6 设备维护 

a）每次飞行作业前和作业后都需要及时对无人机和任务设备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若

发现在使用中造成的损坏或隐患应及时进行维修、更换； 

b）无人机和设备需要定期检修，避免因长时间使用或长时间搁置造成损坏。 

c）无人机电池长时间不用应存放在干燥阴凉处，每一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维护，并以

3.85v 电压进行保存； 

d）无人机电池若出现鼓包现象应及时处理，不能再继续使用。 

e）无人机自动机场系统应设置定期自检，有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工作人员应定期开

展现场检查工作，包括无人机及其搭载设备、智能机库、中转基站、数据链路等相关设施设

备，保障日常工作顺利开展。 

7.3 数据处理 

7.3.1 视频、照片处理 

根据任务需求，对监管目标区域视频、照片进行视频剪辑，对拍摄的画面数据进行裁剪、

匀色、锐化等处理，制作满足取证需求的视频、照片或全景视频、全景拼图成果。 

7.3.2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快拼图制作 

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处理包括资料准备、区域网划分、空中三角测量、微分纠正等。如

对定量精度要求不高，仅辅助定性判断，制作数字快拼图成果即可。具体流程参考《CH/T 

3007.1-2011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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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 

7.3.3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过程包括 POS 解算、激光数据格式转换、激光数据与 POS 数据融合

解算，激光雷达点云滤波、地面点编辑等。具体流程参考《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

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7.3.4 实景三维模型制作 

实景三维模型制作过程包括数据准备、影像匀光匀色、空中三角测量、三维建模、模型

修整等。具体流程参考《GB/T 39610-2020 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技术规程》。 

7.3.5 光谱分析成果制作 

多光谱/高光谱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准备、水域岸线提取、波段运算、指数评价计算分析、

水质参数空间分布图等。具体流程参考《DD2013-12 多/高光谱遥感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GB/T 36540-2018 水体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7.3.6 观测数据处理 

观测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准备、存档解算、计算分析等。具体流程参考《DB63/T 1954-2021 

水文流量监测 无人机操作规程》。 

对以上成果数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获取各类地表目标分布、种类及各种几何特征、

污染程度等指标，各类要素提取方法参考表格 7.3。 

表 7.3 无人机河湖监管要素提取参照表 

要素类型 具体事项 提取方法 

地理要素 位置 各类河湖问题发生的地点 POS 经纬度、高程 

表象要素 
变化 河湖管理范围内变化状况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快拼图、

热红外影像、视频人工智能提取 

现状 各类河湖问题的实时画面状态 视频、照片、数字快拼图展示 

几何要素 

边界 各类河湖问题的区域的边界范围 
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快拼

图提取 

长度 各类河湖问题的区域长度 
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快拼

图量取 

面积 

围网养殖面积 

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或实景三维

模型量取 

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林木面积 

采砂取土面积 

固体漂浮物面积 

水域变化面积 
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光谱影像

量取、利用激光雷达点云量取 

排污区面积 热红外影像提取 

黑臭面积 
多/高光谱影像遥感定量反演 

藻类水华面积 

高度 

建筑物高度 制作实景三维模型量取、数字高

程模型量取 构筑物高度 

行洪树木高度 利用激光雷达点云提取 

体积 采砂取土体积 制作实景三维模型量取、制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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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堆积物体积 字高程模型提取 

生态要素 
污 染

程度 

富营养化分级 
基于影像的遥感反射率，计算水

体营养状态指数 

黑臭水体识别与分级 
采用黑臭水体识别模型对黑臭水

体进行分级 

水华识别与分级 
采用浮游藻类植被指数，识别和

分级蓝藻水华 

水文要素 
水 文

参数 

流量 结合断面数据计算流量 

水位 
雷达回波测算 

流速 

7.4 成果汇总 

应及时对监管条件、飞行准备、基本监管记录以及数据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进行整

理和描述，形成工作报告、专题数据图等成果资料。 

成果主要包括：视频、照片、数字快拼图、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高程模型、实景三维

模型、多光谱/高光谱遥感解译图、水文监测数据以及信息提取总结报告、专题数据图等。 

所有成果应按照统一文件名格式进行存储，便于后期数据管理、维护，统一文件命名为

“日期_河湖名称_应用场景_应用模式_成果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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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果质量要求 

河湖监管无人机采集数据质量检查事项参照表格 8.1，提交成果参考要求见表 8.2。 

表 8.1 数据质量参考检查事项表 

监管

模式 
监管场景 成果数据类型 成果描述 参考要求或具体内容 参考格式 

概查 通用 

视频 全程巡查线路视频记录 画质清晰、流畅不卡顿；避免晃动、摆动，视频帧率不低于 30fps； 
*MP4；*MOV

等 

*数字正射影像

图 
水域数字正射影像图 空间分辨率应优于 0.2m，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1.2m； *TIF 等 

*数字快拼图 水域快拼影像图 测区内影像清晰、色调均衡一致，无明显的相片拼接痕迹； *JPG;*TIF 等 

*热红外影像 
水体地表温度数字正射影

像图 
反演温度精度优于 3K，反演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2m； *TIF 等 

*变化图斑 
河湖监管问题变化区域的

边界矢量文件 
位置及外观变化数据的空间定位精度应优于 1.2m； *SHP 等 

详查 
水域岸线

监管 

*数字正射影像

图 
局部范围数字正射影像图 空间分辨率优于 0.03m，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0.3m； *TIF 等 

水域岸线问题视

频 
局部范围视频记录 

被摄目标清晰、稳定地居于影像中央，目标物体在整个拍摄框幅内

不小于 60%； 

*MP4；*MOV

等 

水域岸线问题照

片 
局部细节照片记录 被摄目标清晰、居于照片中央位置，关键信息可判别； *JPG 

*范围边界线 围垦湖泊河流、围网养殖、 位置及外观变化数据的空间定位精度应优于 0.3m； *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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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堆、碍洪等问题边界矢

量文件 

河湖采砂

监管 

采砂取土视频 作业或现状视频记录 
水平方向 360 度环绕飞行采集目标全方位数据；被摄目标清晰、稳

定地居于影像中央，目标物体在整个拍摄框幅内不小于 60%； 

*MP4；*MOV

等 

采砂取土照片 作业细节照片记录 被摄目标清晰、居于照片中央位置，关键信息可判别； *JPG 

*采砂数字正射

影像图 
作业范围数字正射影像图 空间分辨率优于 0.03 米，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0.3m； *TIF 

*采砂数字快拼

图 
作业范围数字快拼影像图 测区内影像清晰、色调均衡一致，无明显的相片拼接痕迹； *JPG；*TIF 等 

*采砂数字高程

模型 

采砂取土区域地形信息提

取采砂取土体积 
格网间距优于 0.5m；高程精度优于 0.2m *TIF 

*采砂范围边界

线 

水域岸线问题边界矢量文

件 
位置及外观变化数据的空间定位精度应当优于 0.3m； *SHP 

涉河建设

项目和活

动监管 

涉河建设项目和

活动照片 

违建建筑物或构筑物局部

照片 

被摄目标清晰、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突出建筑物与水域空间位置关

系，关键信息可判别； 
*LAS 

涉河建设项目和

活动视频 
违建作业或现状视频记录 

水平方向 360 度环绕飞行采集目标全方位数据；被摄目标清晰、稳

定地居于影像中央，目标物体在整个拍摄框幅内不小于 60%； 

*MP4；*MOV

等 

*涉河建设项目

实景三维模型 

违法建筑物或构筑物区域

范围实景三维模型 
下视空间分辨率优于 0.03 米，定位精度优于 0.3m； *OSGB 

*涉河建设项目

数字正射影像图 

违法建筑物或构筑物、违

法活动区域范围数字正射

影像图 

空间分辨率优于 0.03 米，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0.3m； *TIF 

水环境监

管 

单点污染源视频 
记录排污口、可疑容器、

车辆位置、状态 

被摄目标清晰、稳定地居于影像中央，目标物体在整个拍摄框幅内

不小于 60%； 

*MP4；*MOV

等 

单点污染源照片 污染源细节照片记录 被摄目标清晰、居于照片中央位置，关键信息可判别；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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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周边数字

正射影像图 

水生植物污染物局部范围

数字正射影像图 
空间分辨率优于 0.03m，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0.3m； *TIF 

*热红外影像 
水体地表温度数字正射影

像 
反演温度精度优于 0.5K，反演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0.5m； *TIF 

*高光谱影像水

质参数空间分布

图 

污染程度相关水质参数值

空间分布图 

几何校正后图像中的地物目标没有严重的变形和缺失，几何中误差

小于 3 个像元；对水质参数反演结果进行验证，决定系数（R2 值）

大于或等于 0.7 为合格； 

*TIF 

*雷达水文数据 
流量、流速等水文参数计

算值 
计算每半测回流量值与平均值偏差不大于 5%； *DOC 

备注 带*为可选择性提交成果，提交成果需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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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成果参考要求 

序号 成果数据类型 成果描述 参考要求或具体内容 参考格式 

1 航空摄影因子表 
记录飞行设计参

数 
格式参考附录 A； *DOC 

2 飞行记录表 
飞行记录表格文

件 
格式参考附录 B； *DOC 

3 监管报告 作业总结描述 

编写和校核人员姓名和所在单位，报告编写和校核日期； 

监管原始记录、数据处理及数据分析的内容、方法和结果； 

采集数据及记录表的文件名和文件格式； 

各种几何特征、污染程度等指标参数值（表 7.3）； 

其他配套设施的名称、型号和关键技术指标。 

*DOC 

4 专题图集 
叠加河湖问题专

题信息的图集 

在基础底图和已有资料基础上依据专题要求叠加水域岸线、采砂、违

建、水生态指数、水域污染程度等信息专题内容； 
*TIF 

带*为可选择性提交成果，提交成果需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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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无人机航空摄影因子表 

航摄数据类型 视频 
影像（可见光/多/高

光谱） 

雷达（激光/微波雷

达） 

飞行速度（km/h）    

激光频率（kHz） - -  

空间分辨率（cm）   - 

平均绝对航高（m）    

旁向覆盖因子（%）    

航向覆盖因子（%）    

平
均
基
准
面 

高程（m）    

相对航高（m）    

基线长（m） -  - 

航线间距（m）    

旁向重叠度（%）    

航向重叠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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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无人机河湖监管飞行记录表 

编号  作业日期  

监管河湖名称  

监管应用场景  

监管应用模式  

无人机型号  任务载荷类型  

天气  能见度（m）  风速（m/s）  

飞手  机务  

序号 数据类型 相对航高 飞行速度 空间分辨率 飞行时间 备注 

1       

2       

3       

4       

5       

6       

记录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异常突发情况处置： 

注： 

a 此栏记录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航行中飞行平台、载荷系统等异常状况及航后检查情况。

b 此栏记录航行中航线的变更信息，包括航线周边环境等的变化。  

 

 

 


